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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0 和 121 

加强联合国系统 

联合国改革：措施和提议 

  改善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运作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在第 68/306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审查会员国和观察员国常驻代表团及其

工作人员在纽约所开账户遇到的阻碍或障碍，以及这些阻碍或障碍对其办公室适

当运作造成的影响，以及秘书处与纽约银行机构的金融关系；基于从特派团收集

的资料，本报告载有对常驻代表团及其工作人员所经历影响的分析。本报告还介

绍了东道国根据该决议的邀请提供的关于银行系统适用的个人资料和信息保密

方面的规范和法规的信息。 

 

 

 



A/69/712  

 

15-00063 (C) 2/7 

 

 一. 背景 

1. 大会在第 68/306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审查会员国和观察员国常驻代表团及其

工作人员在纽约所开账户遇到的阻碍或障碍，以及这些阻碍或障碍对其办公室适

当运作造成的影响。决议还要求提供有关秘书处与纽约银行机构金融关系的信

息。大会请东道国提供关于银行系统适用的个人资料和信息保密方面的规范和法

规的信息。 

 二. 数据收集 

2. 为了取得有关资料，秘书处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分别

针对常驻代表团和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各常驻代表团被要求就与工作人员有关

的调查问卷提交一份综合答复。各常驻代表团被要求完成网上调查问卷；调查问

卷也有打印文本。 

3. 为确保信息安全，该调查问卷被安排在内部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中，置于联

合国的一个机构数据中心内，符合信息安全的国际标准。因此，该调查问卷能够

得到防火墙和闯入者探测系统的监测和保护。 

4. 截至调查问卷关闭时，在 193 个会员国和 2 个观察员国中，共有 34 个常驻

代表团提交了有效回答，占代表团总数的 17.4%。截止日期后收到的答复没有列

入本报告。 

5. 所收集的数据仅用于本报告编写之目的。本报告中的分析并不指向任何具体

的常驻代表团或其工作人员，以保护隐私及个人数据和资料。 

 三. 对常驻代表团在纽约所开设账户的影响 

6. 在 34 个作出答复的常驻代表团中，有 19 个代表团(55.9%)在 2010 至 2014 年

期间遇到过纽约金融机构单方面关闭银行账户的情况。大多数账户(9 个)关闭发生

在 2011 年。在那个期间，每个代表团被关闭的银行账户数量平均为两个。在这 19

个代表团中，有 7 个(36.8%)被金融机构关闭一个账户，有 6 个(31.6%)被关闭两个

账户。12 个常驻代表团(63.2%)表示账户被关闭的原因与当地监管要求有关。 

7. 共有 16 个常驻代表团(84.2%)表示，关闭银行账户导致代表团正常运作遇到

困难，同时 3 个特派团(15.8%)发现没有受到账户关闭的影响。大多数代表团(15

个特派团，占 78.9%)认为，中断所造成影响的货币价值未知。一些代表团则对影

响进行量化(损失从 75 000 美元至 5 000 万美元不等)。 

8. 关闭银行账户所造成的影响包括难以支付工作人员和供应商(73.7%)；难以支

付给联合国的摊款和自愿捐款(57.9%)；以及难以进行资金转账(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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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银行账户关闭后，17 个代表团(89.5%)采取行动在纽约开设新的银行账户，

2 个代表团(10.5%)则使用了关闭前开设的其他银行账户。 

10. 采取行动开立新账户的常驻代表团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在纽约设法开设新账户

的代表团；在纽约以外设法开设账户的代表团；以及未能设法开设新账户的代表团。 

在纽约设法开设新账户的常驻代表团 

11. 在采取行动的代表团中，15 个(88.2%)能够设法在纽约开新的账户，大多数

代表团在一个月内(13 个代表团或 86.7%)开设了新的银行账户。少数代表团用了

一至三个月时间。这类代表团平均接触了纽约的 5 个金融机构，60%经历过至少

一次拒绝。经历过一次拒绝的代表团中有 50%以上理解这是由于当地监管要求，

其他代表团表示不知道为何被拒绝。作为银行账户被关闭和开设新账户之间的一

项临时措施，8 个代表团(53.3%)使用了替代银行账户，其余 7 个代表团(46.7%)

没有作出任何临时安排。 

在纽约以外设法开设新账户的代表团 

12. 在采取行动的代表团中，1 个(5.9%)能够设法在纽约以外开新的账户，并且

耗时少于三个月。该代表团接触了纽约的 4 家金融机构，均遭不明原因拒绝。该

代表团之后接触了纽约以外的一家金融机构，并能够在该机构开设新的银行账

户。该代表团使用现金进行必要交易，作为临时安排。 

未能在纽约或其他地点开设银行账户的常驻代表团 

13. 在采取行动的代表团中，1 个(5.9%)未能在纽约或其他地点开设新账户，并

且该代表团迄今未能找到解决方案。因此，该代表团使用现金交易开展正常业务。 

 四. 对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在纽约所开设账户的影响 

14. 在对问卷作出答复的 34 个常驻代表团中，22 个(64.7%)曾遇到过工作人员银

行账户被纽约金融机构关闭的情况。受影响的工作人员总数为 100(占 30.0%)。这

些账户关闭大多发生在 2013-2014 年期间，也有一些情况发生在 2011 年和 2012

年。这些代表团中有 45.5%理解这是因为当地监管要求，其他代表团表示被拒绝

的原因不明。 

15. 所有代表团均指出，银行账户被关闭导致其受影响的工作人员日常生活遇到

困难。约 90.9%的代表团指出，工作人员所受影响的货币价值未知；一些代表团

估计影响在 55 000 美元至 200 万美元之间。银行账户被关闭影响了工作人员开展

日常生活所需金融交易的能力，例如支付账单(86.4%)；偿还贷款(36.4%)；领取

薪金和津贴(81.8%)；以及资金转帐(54.5%)。 

16. 在工作人员受到影响的 22 个代表团中，16 个代表团(72.7%)为开设新的银行

账户提供了协助。各代表团提供的协助包括：寻觅纽约金融机构(68.8%)；组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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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介绍会(56.3%)；以及向金融机构提供介绍信(18.8%)。只有一个代表团将所提

供的协助量化为 5 000 美元，其他代表团未能估算其协助的货币价值。 

17. 在银行账户关闭后，来自 21 个代表团的 97 名受影响的工作人员(97%)采取

行动在纽约开设新的银行账户，同时 3%的受影响工作人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未行动的原因无法从答复中得出。 

18. 采取行动开立新账户的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在纽约设法开设新账户

的工作人员；在纽约以外设法开设新账户的工作人员；以及未能设法开设新账户

的工作人员。 

19. 60%以上的代表团报告称，其受影响的头两类工作人员没有做出任何临时安

排。同时，有 27.3%的代表团表示，受影响的工作人员使用了在纽约或纽约以外

开设的替代银行账户。 

在纽约设法开设新账户的工作人员 

20. 在采取行动的受影响工作人员中，来自 19 个代表团的 92 人(94.8%)设法在纽

约开设了新账户。大多数代表团报告称，其受影响的工作人员在一个月内开设了

新账户：11 个代表团(57.9%)指出所用时间少于两周，7 个代表团(36.8%)的工作

人员表示能够在一个月内开设新账户。受影响的工作人员所接触的纽约金融机构

数量为 1 至 6 家。近 60%的代表团指出，受影响的工作人员接触了一家金融机构，

有 8 个代表团(42.1%)受影响的工作人员遭到了纽约金融机构的拒绝。共有 15 名

受影响的工作人员(16.3%)遭到了平均 2.3 家金融机构的拒绝。有关代表团认为，

拒绝是因为当地监管规定或出于不明原因。 

在纽约以外设法开设新账户的工作人员 

21. 在采取行动的受影响工作人员中，来自 2 个代表团的 4 名工作人员(94.8%)

设法在纽约以外开设了新账户。他们开设新账户平均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一个代表团指出，受影响的工作人员在纽约以外开设新账户的原因是纽约金融机

构出于当地监管要求予以拒绝。其他代表团没有具体说明原因。拒绝其申请的金

融机构平均为 1 家。 

未能在纽约内外设法开设新的银行账户的工作人员 

22. 在采取行动的受影响工作人员中，1 人(1.0%)未能设法在纽约内外开设新账

户。无法从收到的答复中得知该工作人员是否已找到解决办法。 

 五. 秘书处与纽约银行机构的金融关系 

23. 秘书处目前与纽约大约 40 家银行机构保持金融关系。这种关系涉及存款、

支付、投资和外汇，有 6 家提供消费者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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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银行系统适用的个人资料和信息保密方面的规范和法规 

24. 以下各段中的资料是由东道国根据第 68/306 号决议第 5 段提供的。 

一般法律框架：联邦和州法、成文法和普通法 

25. 就诸如银行及其客户之间商业关系而言，没有一部单一的美国法律可供援引。

联邦成文法、州成文法以及普通法准则(这本身可能因不同州而异)均可发挥作用，来

帮助确定银行对客户的个人财务资料可以或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并说明银行如果超

出其权力时客户的追索权。有些法律制度拥有适用所有情况(政府和商业)的单一数据

保护综合立法框架，一视同仁对待商业数据保护的各个方面，并由一个统一的行政

强制执行机制(数据保护机构)提供支持。美国隐私法针对不同情况有不同规定，导致

金融机构掌握的个人信息与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等非金融机构掌握的同样

信息的隐私权监管有所不同。较之于美国隐私法律的其他部分，美国金融隐私法接

近于拥有一个全面的联邦立法框架，但各州法律和普通法仍然能发挥重要作用。 

联邦法 

26. 在银行收集和持有的个人信息方面，银行客户隐私权主要受到联邦《格雷姆-

里奇-比利雷法》的保护。该法律颁布于 1999 年，消除了限制银行、证券和保险业

整合的法律和监管障碍。根据该法律关于隐私权的规定，以及其执行条例(“条例 P”)，

所涵盖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在内，均有一项尊重其客户隐私权并保护

这些客户的非公开个人资料安全和保密的积极和持续的义务。“非公开个人资料”

是指一个金融机构从个人处获得的或有关该个人的无法在其他地方公开获得的任

何能够进行个人识别的金融资料。然而，请注意《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的保护

仅适用于来自或有关个人的、能够进行个人身份识别的金融资料。因此，例如，《格

雷姆-里奇-比利雷法》并不限制银行与其他机构分享其汇总的关于其客户群的人口

学统计信息，乃至属于个人但已经被剥夺了所有个人标识符(如姓名、地址和身份

证号码)的信息。另外请注意，《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的保护不适用于来自或关

于商业企业或其他机构的信息，除非它包含了个人资料在内。 

27. 根据《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银行保护其客户隐私的义务主要表现在要求

其在关系最初开始时，并在之后每年向客户提供明确和突出的通知，说明其分享

信息的政策和程序，并且在与第三方分享任何个人非公开信息之前为客户提供选

择退出的机会。然而，对于某些类型的信息共享，银行并非必须提供一个选择退

出的机会，其中包括：实现、管理或执行消费者请求或授权的某项交易；防止欺

诈、未经授权交易、索赔或其他责任；用于所需的机构风险控制；用于执法和特

定监管机构，或用于调查涉及公共安全事项；以及遵守联邦、州或地方法律，或

其他适用的法律要求。 

28. 除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其他联邦法律也限制银行使用和共享某些具

体类型的信息。特别是，《联邦公平信用报告法》对银行使用来自消费者报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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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消费者报告(包括消费者信用报告和信用分数在内的一类信息)进行监管。《联

邦公平信用报告法》禁止银行获得这种消费者报告，除非为具体可允许的意图，

包括评价信贷交易、审查账户或保险承保。该法还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抑制因素

来限制银行共享来自消费者报告的信息，将这样做的银行归类为消费者报告机

构，使其受制于严格的法律义务，面临可能遭受私人诉讼的风险。但是，应该指

出的是，法定例外允许银行与其有关联者共享消费者报告的信息，前提是它向消

费者通告这一做法并提供退出的机会。 

州隐私法 

29. 如果州法律提供的金融信息保护比《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更为有力，则

被认为违反联邦法，因而不能取而代之。其中一项法律是《加州金融信息隐私法》

根据《加州金融法典》，金融机构不得与非附属第三方为营销目的分享非公开个

人信息，除非得到消费者确认的同意，但可以与附属第三方为营销目的分享非公

开个人信息，前提是向消费者提供通知以及选择退出的机会。《格雷姆-里奇-比利

雷法》中所述的豁免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 

30. 一些其他州也有类似法规，但大多数没有。重要的是，纽约没有。因此，金

融机构在纽约获得的个人资料主要受到上述联邦法规和普通法的保护。 

普通法 

31. 虽然普通法按照定义几乎不可能得以全面总结，一些广泛适用的普通法原则

也影响到银行使用或分享其客户个人资料的能力。 

32. 一般来说，银行使用或分享客户个人信息如损害客户声誉或生计，将不可避

免面临客户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这一过失赔偿责任可能来

自于银行的故意或因疏忽行为，但如果客户遭受因银行行为导致的可以计算的经

济损失，最易提起此类诉讼。如客户打算就所不希望的商业招揽造成的侵犯隐私

或仅仅是个人信息被共享这一事实对银行提起诉讼，且并未受到特别因信息共享

而导致的负面后果，则能否起诉或如何起诉将更为不确定。 

33. 除了侵权赔偿责任外，如果银行依据合同负有某种处理客户个人资料的具体

义务，则银行违反此类合同义务应使其在既定的合同框架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银行与客户之间可能导致此类义务的合同包括存款账户协议、托管协议、贷款协

议、不动产抵押贷款和信托契约。然而，普通法并不承担任何此种义务；任何合

同必须明确规定银行责任，才能予以追究。 

 七. 结论 

34. 基于收到的答复，共有 19 个代表团经历了代表团银行账户被单方面关闭的

情况。此外，来自 22 个代表团的 100 名工作人员也有同样的遭遇。在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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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行动开设新账户后，88.2%的代表团和 94.8%的工作人员大多能够在一个

月的时间内开设新的银行账户。尽管这些账户关闭造成的影响难以用货币价值衡

量，大多数受影响者表示其日常业务和日常生活遇到困难。 

35. 秘书处赞赏东道国当局为确保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观察员国常驻代表团及

其工作人员获得充分便利以履行其职责，确保在平等、公平和非歧视的基础上向

他们提供银行服务便利方面所提供的援助。 

 八.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36. 请大会注意到本报告。 

 

 


